2009年工程硕士入学第二阶段综合测试注意事项
资格审查注意事项：

国家规定，所有被录取人员必须经过资格审查且审查认定合格。

1）
报考者本人携带的《2009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报考资格审查表》须提前由考生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对其所填写的内容进行审查确认后加盖公章。

2）
报考者需提供身份证、学历、学位证明的原件及复印件一式2份，不能提供原件的其复印件一律无效。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原件、复印件一式两份接受学校核查。
面试注意事项：

1、考生要用钢笔或签字笔认真、逐项填写《第二阶段考试情况登记表》，在面试时将此表交给面试老师。报考专业领域为：机械工程、动力工程、电气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控制工程、计算机技术、环境工程、工业工程、项目管理、物流工程10个领域；《第二阶段考试情况登记表》将作为考生今后的档案材料存档备查。
2、考生在复试报道时领取《面试记录表》，将此表与《第二阶段考试情况登记表》一同交给面试老师。请考生及时到综合办公楼3楼大厅查看面试的具体地点、时间及分组情况。

考生住宿：

为方便考生，向考生提供以下宾馆：

华电接待中心：电话：7523011

省招：电话：5060128，地点：华电小东门对面

军招：电话：5030407，地点：华电大东门对面

河北大学蓝园公寓：电话：5079692，地点：合作路河北大学路南主校门进去后向西

 请各考生及时联系住宿地点
